
各項採購案件及其相關驗收報支憑証上，如無「有關單位」的監辦簽註，會計單

位據以審核付款結案，是否有違內部審核處理準則？ 

(93年 4月版#580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機關有關單位如已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經核准「不派員監辦」時，自無須

於採購相關文書上簽名；倘有關單位並未奉准不派員監辦，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

核發現時，應請相關承辦單位或人員補簽註。 


